
一九八五年九月二?八日

川府发0985J168号

《国务院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 >> ( !!Il 国发 (985)18号文件) t:. ~F 发各地，现将《四
川省殡葬管理实施办法》发给你们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

-西 根据《国务院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>) ，结合我省实际'陪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二条 积极地、 有步骤地推行火葬。成都、重庆、 I: ! 贡、泸州、德阳、内江等市及其

所辖县、区，除少数交通不便、距离火葬场较远的乡、 镇、村外，均系推行火葬地区 s 渡

口、绵阳、乐山、广元、遂宁等市和宜宾、雅安、活陵、南充、达县、万县地区所辖范围

内，除交通不便、距离火葬场较远的县(区)或部分乡 、镇、村外，均属推行火葬地区 z 凉

山、甘孜、阿坝州所辖范围内，由当地人民政府确定适宜推行火葬的地区。推行火葬地区的

各市、县(区〉人民政府，应将推行火葬地区具体划分到街道、乡、镇、村。

在推行火葬的地区，市、县人民政府应制定推行火葬的具体规划，把建立火葬设施和殡

仪馆的费用，列入地方基本建设计剧。

三条 地广人稀、交通不便的地方，应积极创造条件推行火葬。不宜推行火葬或暂不

具备推行火葬条件的地方，要积极地、有步骤地改革土葬。当地人民政府应本着有利于发展

生产建设和不占用良田好土的原则，以乡或自然材为 单位，利用荒山:膺地建 主公墓。 没有

斗，:集体公墓的地方， ~:教育群众平地深埋、不留拭头，禁止乱埋乱葬。

第四条 凡在划定的火葬地区内，对死亡者一律实行火葬。 不准将死者遗体运往不具备

火葬条件的地方去土弈。

实行火葬的地区，严禁生产、出售和使用土葬用品。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加工、制作、

经营棺材和土葬用品;禁止说供制作棺材的木材、水泥等物资。禁止为土葬提供交速运输工

具。违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、交通监理部门介别予巴?经济制裁。

在土葬地区经营棺址和土葬用品的单位或个人， tir; 经工IJiJ行政去理部门批准。禁止将棺

材或土葬用品运往外地销售。

五条 遗体实行火葬的，提倡不留骨灰，可将骨灰平地深埋。如i家属主寻求保存骨灰，

按当地骨灰堂、室的规定!I.J'也。

非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，任何单位和!个人不得为骨灰修坟砌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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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破除封建迷信的丧葬习俗，捉侣节俭、文明才JrLE事 。 反对丧事小的封建迷信和l

铺张浪费等陈规!Ei 习。

)(J 油公、阴阳等的选{剖开丑，!， Ji三 次:予以归结 。 1，jiil 封址: ;1ifiiiE- dJIb pfJ轮川的 ，依 法 iEI

处 。

七条 禁止-A名胜古迹 、 文物 (Jil护区、风如 l泛 、二才叫4 击 1 M比的 :21!j! 、铁路川 j也、公盹

两侧葬坟 。 t述区域内现 -jpj ij甘坟基，除受 !i;| 家 f月1Jjh 的革命烈土 王三、知名人士基、华侨 m墓和l

具有历史、艺术、科学价性的古墓外?眩，fJjl子工作， F旦出忌'月' :k 1b&:"jζ川 、

严禁监掘受囡家保护的墓葬 。 边者，;公 《 治安处罚二二f9ù )) 手!1 有关祉 jf论处 。

八条 禁止占用耕地(包括个人承包地和自留地〉、宅基地作墓地。 已占用耕地的坟

墓，应对坟主作好宣传教育工作， 采取起骨火化或平J也深埋的办法ill行平坟还耕。禁止出

租、转让、买卖坟地或墓穴。禁止恢复或建 iJt宗 jjJ~基地。禁止在征用的土地内埋尸砌坟。禁

止因国家基本建设或农田基本建设而迁侈或干驳的农基jg迁或iiZ建 。

今后，对因生产建设被征用土地中的坟墓，实行起骨火化或平j也深哑的办法处理。

九条 在实行火葬的区域内，回家职工不实行火葬的， 不得辛交丧葬费，所在单位也

不得为其丧事活动提供方便 p 拒不执行有关规定， '1'1'[节严重、影响很坏的，应给予纪律处

分。

第十条 尊重少敖民族的风俗JJitf o 少敬民族聚氏的地方 ， fj 土葬习的f白，JlJ利用到山

膺地建立民族公墓。散居的少数民族干j土葬习俗的，死者可在当地政的 J;? 寇的 jit 山?奇地土

葬。少数民族群众自愿实行火葬或平地深葬 、 不留拱头的 . 32:给予支持，并提供→定的方

便，他人不得干j涉步 。

第十一条 华侨、、潜港澳 i冈司胞幸和和i日!f台?陀同胞罔原 i‘111

门提出申请，出县级人民政府确定安弈j也点。

第十二条 各县(市、!文)人民政府咱可依jIE木办法，结合当地实际↑11 况 1/J IJ亢实施细

则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民政厅负责;解释3

十四条 木办法白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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